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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问题

胶南市现建成区面积５１．２ｋｍ２，城区人口３３．４
万，建成区内村庄６６个（含转非村 １２个），３０６４５
户，９．６万人。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城中村”
改造工作逐渐提上议事日程。截至目前，正在改造

的“城中村”共有１２个。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１）用地不合法。这是目前困扰全市“城中村”
改造的最大障碍。其一，程序不合法。胶南市已进

行或正在进行的“城中村”改造，虽然符合全市的总

体规划要求，但有部分是在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情况下施工建设，在程序上属于未批先建。其二，房

屋交易不合法。全市“城中村”的土地，除建制转非

村外，其余均属集体土地，造成无论是村民安置房，

还是开发商按拆建比建设的商品房，都因集体土地

性质而不能上市交易。调查了解到，有的开发商虽

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建好农民安置楼后，因

政策调整不得不暂停后续开发，同时把安置楼作为

商品楼出售。

（２）运作不规范。胶南市的“城中村”改造从项
目立项、制定拆迁补偿方案、开发商确定，到拆除、建

设、安置等各环节均有村“两委”负责，而且都是在

事先选定房地产开发商的前提下运作的，但运作的

透明度不高，村民没有享受充分的知情权，由此引发

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出现抵触情绪。

（３）标准不统一。主要表现在房屋补偿安置参
照基数因村而异，老户与新户以及空挂户口的标准

待遇不一等。该市各村房屋补偿安置参照基数有按

被改造房屋建筑面积的，有按被改造房屋间数的；老

户与新户，不同村之间，安置房面积等补偿标准也不

一样。这些标准的不统一，必然引起相邻各村村民

的相互攀比，带来工作上的难度。

（４）政策不配套。“城中村”改造是一项综合性
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推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胶

南市在农民教育、劳动就业、养老补贴、大病医疗统

筹、户籍管理等诸多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但这些政

策系统性、完整性不够，或者说，“城中村”农民在

“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感受到的直接受益仅是旧房

换成新房、平（摞）房变成楼房，而体会不到改造后

所带来的综合性收益。此外，由于缺少长效机制约

束，“城中村”通过改造增加的集体资产容易因短期

行为而流失。

（５）认识不到位。部分基层干部没有把“城中
村”改造工作上升到事关全市加快城市化进程、提

高城市核心竞争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高度上来

认识，认为“城中村”改造工作量大，事关群众的切

身利益，搞不好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而畏难发

愁。部分群众只图眼前利益，对补偿安置费用期望

值过高，对改造工作配合不够，影响了“城中村”改

造进程。

２　解决方案

（１）稳步推进“农转非”、“村改居”。对实行改
造的“城中村”，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将村民农业

户口变更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

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撤销村民委员会，组建

社区居民委员会。该项工作已在青岛市的统一部署

下即将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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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有利于“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长效
机制。“城中村”改造前，对现有村集体经济组织，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进行股份制改造，

将其改造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经营

机制和分配方式的经济实体。同时根据各村的实际

情况，留足集体经济发展用地。产业发展用地视各

村具体情况而定。若产业用地不符合城市总体规

划，允许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等价置换。经济发展

用房用地和产业发展用地的土地权属性质保持不

变，仍为集体所有。

（３）加强规划管理。“城中村”的详细规划应在
“城中村”改造管理部门的指导下，由镇（街道办事

处）负责编制，详细规划报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

审定后进行公示。在此基础上，由村（居）制定拆迁

补偿安置方案，经所在街道审查同意后，召开党员和

村（居）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 ９８％以上村
（居）民同意、签定协议后，报市政府正式审批。

（４）强化用地管理。村（居）安置用房原则上办
理国有划拨土地手续；实行市场化运作的房地产开

发企业严格按国家有关规定，以招标、拍卖、挂牌方

式出让；改造村（居）因规划所限需增加土地的，又

经村（居）改造领导小组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测算后，

报市政府批准，按程序办理新增用地手续。

（５）规范改造补偿安置标准。村（居）改造补偿
安置标准以改造村的平均住房面积为基数，全市指

导性安置用房建筑面积为多层每户不高于１４０ｍ２、
小高层及高层每户不高于１６０ｍ２补偿。各改造村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补偿安置标准，允许村（居）

民选择货币补偿方式。符合购买经济适用房条件的

村（居）民、不宜在原址居住地翻建新房的危房村

（居）民，鼓励先行就近购买农民经济适用房。

（６）严格收益管理。改造村（居）剩余原址土地
通过“招拍挂”出让所得土地收益，全部返还改造村

（居），主要用于村（居）民的拆迁安置、村（居）民生

产生活保障和村（居）集体经济发展等；集体经济发

展用地必须作为集体财产，用于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严禁变卖流失。集体经济发展用地原则上人均５～
８ｍ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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